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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学院总部/国家汉办 

“南亚国家汉语师资班”项目协议书 

 

甲方：孔子学院总部/国家汉办 

      地   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29 号 

      邮    编：100088 

      法人代表：许琳 

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国    籍： 

护照号码： 

      家庭地址： 

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     不满 18 周岁学员填写： 

        监护人： 

      联系方式： 

 

经乙方自愿申请和甲方审核，甲方同意乙方作为孔子学

院总部/国家汉办奖学金生参加“南亚汉语教学师资班”项

目，双方协议如下: 

第一条 参加项目及时间起讫 

乙方同意服从甲方的录取结果： 

1.参加项目类别： 

一学年汉语言强化学习+汉语国际教育本科（1+4）  □ 

汉语国际教育本科（4年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汉语国际教育硕士（2年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

 



 

2.来华接收院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来华停留时间：     年    月—     年    月 

第二条：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

 1.对乙方在华留学成果进行考核评估，考核成绩不合

格者，要求培训院校减发或停发孔子学院奖学金，甚至取消

乙方的孔子学院奖学金享有资格； 

2.提供乙方来华留学期间孔子学院全额奖学金，包括：

学费、住宿费、生活费、综合医疗保险费，其中一学年生活

费标准为：本科生和一学年研修生每人人民币 2500 元/月；

硕士生每人人民币 3000 元/月； 

3.乙方在读期间，甲方每学年为乙方提供 1 次往返于

本国居住地与就读中国院校最近距离的经济舱机票； 

4.乙方毕业后，资助乙方回国任教，期限为 5年,任教

期间工资由甲方承担； 

5.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。 

第三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

1.理解孔子学院奖学金的资助宗旨，珍惜孔子学院奖

学金荣誉，在华学习期间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

度，努力学习，以优良成绩按时完成学业； 

2.接受甲方的考核评估； 

3.如年度学习成绩达不到学校要求或未通过甲方考核

或考察，服从甲方或培训院校减发或停发孔子学院奖学金，

甚至取消乙方的孔子学院奖学金享有资格的决定； 

4.保证毕业后回国在当地孔子学院/课堂、大中小学至

少从事 5 年汉语教学工作。 

 

 



 

     第四条 违约责任 

（一）乙方在华留学期间，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，甲方

有权解除双方协议，停发孔子学院奖学金。乙方给甲方造成

损失的，还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： 

1.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；  

2.向甲方提供虚假信息的； 

3.学习成绩未通过甲方考核或考察的。 

（二）乙方回国任教期间，如不能履行协议，甲方有权

解除双方协议，停止资助。 

（三）协议一方欲终止协议时，需提前 2 个月书面通知

协议的另一方，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本协议终止。在此规定

的时间内，协议各方仍按照协议规定的内容完成各自的权利

义务。未经双方达成一致，任何一方不得单独解除本协议。 

（四）本协议解除或终止后，甲方不负责为乙方安排工

作及支付本协议约定外的其他任何经济补偿。 

第五条  协议有效期限 

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有效期自学

员来华接受学历教育起，至回国完成 5年汉语教学工作为止。

对参加“一学年汉语言强化学习+汉语国际教育本科”项目

的学员，协议有效期为 10 年；对参加“汉语国际教育本科”

项目的学员，协议有效期为 9年；对参加“汉语国际教育专

业硕士”项目的学员，协议有效期为 7年。 

第六条 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 

  1. 本协议的解释及相关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华人民共

和国法律。 

  2. 甲乙双方对本协议有关条款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争

议时，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任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



 

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第七条 其他 

     1.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项，应由双方协商，签订补充协

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 2.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（盖章）后生效，中英文一式两

份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，以中文的协议为准。 

 

 

甲方：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乙方: (签字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未满 18周岁学员由监护人代签） 

 

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